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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生實習作業抽查實施要點 

115年2月26日實習輔導會議修訂通過  

一、 目的 

為強化學生實習作業之執行與檢核機制，促進學生自主學習與責任感，確

保實習成果品質，並提升教學與學習成效，特擬訂本實施要點。 

二、 主辦與協辦單位 

(一) 主辦單位:實習處。 

(二) 協辦單位:各科科主任。 

三、 實施要點 

(一) 每學期於第一次段考後辦理一次實習作業抽查。 

(二) 抽查科目於抽查前一週公告。 

(三) 學生應依任課教師規定之格式與期限繳交作業，教師應完成批改並登錄

成績。 

(四) 作業批改次數與內容由任課教師依課程設計自行規劃與填寫。 

四、 抽查流程 

(一) 各班實習股長負責收齊作業，依座號順序排列整齊，送交各科指定地點

供查閱。 

(二) 實習股長填具「實習作業抽查單」，送請任課教師簽閱確認。 

(三) 任課教師核閱後登錄優良作業學生名單，由實習股長彙整相關資料送交

實習處審核。 

五、 獎懲辦法 

(一) 學生未書寫或未按時繳交實習作業者，任課教師得以該次作業零分計

算。 

(二) 各科抽查結果中，作業繳齊且內容優良者，得登記嘉獎乙次，以資鼓勵。 

六、 本要點經實習輔導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